附件1
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
仪器设备第三方运维服务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
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仪器设备第三方运维服务。
二、采购预算价：23万元整。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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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项目概况
   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（民主路45号）提供监测仪器设备运行维护管理服务，需派专人提供驻点服务。

	
	
	二、项目内容
（一）全部实验室监测仪器（约460台）及其辅助设备、配套设施等的日常维护管理。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1.按相关规定对仪器设备及相关系统进行日常维护管理，整理随机档案及相关记录并归档。
2.根据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维护内容对所有外出监测仪器（约350台）及其辅助设备等进行检查维护、清洁保养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校准、更换电池、打磨电极、添加保护液、电解液；检查仪器设备及其配套装置的电路、气路状态，做好日常充电维护；现场监测仪器校准等。
3. 外出监测仪器完好检查，仪器故障检查、维修，单次维修费和零件费总价不超过500元的小型维修总包（5万元封顶）；仪器检查、维修记录整理归档。
（二）用于开展监测业务工作的电动自行车（6辆）的使用登记、检查、维修维护及管理。
（三）仪器设备（含配件）检定（校准）服务。
1.送检（南宁市内）服务总包。
2.异地送检（南宁市外）总包。
（四）实验室环境状况检查：水源、电源、气源，温湿度等。
（五）配件、备件、配品管理。
（六）仪器设备档案整理。

	
	
	三、工作要求
保证所辖设备完好率不低于90％；保证所辖完好设备检定（校准）通过率100%，且检定（校准）时间无中断；保证所辖区域内附属设施完好率100％。

	
	
	四、人员要求
安排不少于3名专职人员按国家法定、自治区规定工作日和本中心制度要求实施驻点服务，驻点服务人员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1名，仪器仪表相关专业，从事仪器仪表维修工作10年以上，并有5年以上委托内容服务工作经验，熟悉外出监测仪器性能、原理，并能熟练操作，身体健康。
（二）仪器设备维护管理工作人员2名， 至少有2年以上委托内容服务工作经验，熟悉外出监测仪器管理，身体健康。

	二、商务要求

	一、报价要求
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，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至少包括：
（一）服务的价格（包括人工、材料、设备等）；
（二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
（三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
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二、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
（一）服务期限：2022年5月9日至2023年5月10日。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南宁市兴宁区民主路45号及检定（校准）工作地点。
三、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
（一）交付时间：合同签订后12个月内。
（二）交付地点：南宁市兴宁区民主路45号及检定（校准）工作地点。
四、支付时间与付款条件
（一）支付时间：合同签订后，30天内支付合同总额10%预付款，剩余90%合同款分四次支付： 2022年6月、9月、12月、以及2023年3月。
（二）付款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1. 采购人每月对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进行1次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支付依据，考核内容详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仪器设备运维服务考核表》，考核得分≥85分的不扣款；60分≤考核得分＜85分的，每低1分扣除合同款的1%（按每月考核结果计算）；考核得分＜60分的不支付当期合同款，解除合同关系，成交供应商退回预付款。
2. 成交供应商提供当次付款金额的发票和请款函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，考核得分低于85分的，实际扣款在当次结算时予以扣除。




